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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标准项目的来源

湖南博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2020年11月向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提出了制定《氧化锌回转窑水淬渣利用技术要求》地方标准（以下简称“本标准”）的申请。经规定审核程序，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将本标准列入了2021年度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根据《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下达 2021年第一批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组成了本标准编制组，负责具体编制。

2、制定标准的目的和意义

湖南省作为铅、锌冶炼大省，所生产冶炼的铅锌产品占全国1/3，与此同时产生大量冶炼锌渣。此外，省内驻有一家大型钢铁集团公司-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包括华菱钢铁、华菱湘钢、华菱涟钢及华菱衡钢），钢铁企业从烧结、球团、炼焦、炼铁、炼钢、轧钢等数十道工序通过除尘等收集系统，产生占钢产量10%的烟气污染物和环境粉尘粉料，该类固体废物统称为钢铁尘泥。根据冶金工业信息中心数据显示：2020年1-11月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粗钢产量为2456.3万吨，一年即可产生约245万吨钢铁尘泥。这些含锌渣泥及钢铁尘泥往往通过回转窑挥发富集生产次氧化锌，此类处理含锌固废的回转窑统称为氧化锌回转窑。氧化锌回转窑窑头排出的熔融物经淬冷后形成的固态物即为水淬渣，根据调研，氧化锌回转窑企业每处理1吨物料会产生30%~50%的水淬渣。

湖南省目前已有多家氧化锌回转窑企业，由于水淬渣中的CaO、SiO2含量较高，这些企业通常将水淬渣外售至环保砖厂、水泥厂等企业作为生产原料。除此此外，水淬渣中还含有大量铁，尤其是以钢铁尘泥作为原料的氧化锌回转窑水淬渣，鉴于湖南省的铁矿资源贫乏，平均每人仅有15.9吨，大大低于全国人均铁矿石440吨的水平，应针对湖南省贫铁情况对水淬渣分类加以利用。据调研，湖南华菱钢铁集团铁矿石90%左右来源于进口，10%左右在国内购买。因此，为减少湖南省钢铁企业进口铁矿石需求，加强氧化锌回转窑水淬渣的二次综合利用，引导和规范氧化锌回转窑水淬渣的利用技术，特制定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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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要工作过程

（1）2020年11-12月，湖南博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召开湖南省回转窑挥发富集次氧化锌行业会议，准备相关资料，组织参会单位编制《地方标准项目申请书》。

（1）2021年3-4月，成立标准编写小组，明确目标任务，确定编写技术方案与分工，制定工作进度计划，文献与资料的收集整理。

（2）2021年5-8月，编制小组前往湖南省各回转窑企业进行沟通与交流，完善资料。

（3）2021年9月，编写《氧化锌回转窑水淬渣利用技术要求》草案。

（4）2021年10-11月，编写《氧化锌回转窑水淬渣利用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5）2021年12月，进一步完善和修改《氧化锌回转窑水淬渣利用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

二、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一）标准的编制原则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编制，标准编制在“实用性、统一性、系统性”的基础上，遵循“规范性、合法性、可操作性”的原则，重点突出各项评价指标，并注重标准的现实可行性。

标准的编制依据

本文件是根据下列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政策标准等制订的。

GB 175  通用硅酸盐水泥

GB 5085.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

GB/T5101  烧结普通砖

GB 6566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T 19923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

GB/T 32545  铁矿石产品等级的划分

DB/43 968  工业废水铊污染物排放标准

标准主要内容说明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氧化锌回转窑水淬渣利用技术要求的工艺流程、基本要求、水淬渣处理要求、产品要求及环境要求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采用回转窑处理冶金行业产生的含锌固废回收氧化锌过程产生的水淬渣为原料进行综合回收利用的技术要求，采用回转窑处理其他行业产生的含锌固废生成的水淬渣也可参照执行。本标准不适用于根据GB 5085.7鉴别判定后为危险废物的回转窑水淬渣。

目前，湖南省累计探明铁矿储量9.9亿吨，居全国第十二位。湖南的铁矿资源不多，平均每人仅有15.9吨，大大低于全国人均铁矿石440吨的水平，因此，湖南还是属于贫铁省范畴。但是，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所属湘潭钢铁厂、涟钢和衡钢等所生产各种类型无缝钢管及各种薄板钢材，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的声誉，并有部分出口。据调研，湖南华菱钢铁集团铁矿石90%左右来源于进口，10%左右在国内购买。因此，为减少湖南省钢铁企业进口铁矿石需求，加强氧化锌回转窑水淬渣的二次综合利用，本标准根据水淬渣铁含量将水淬渣进行分类利用，规范水淬渣利用技术的一般要求、破碎要求、球磨要求、分级要求、磁选要求、产品技术要求及环境要求等内容。

由于不同企业回转窑工业技术与添加原料具有很大的差异性，所产生的回转窑水淬渣可能含有重金属或具有腐蚀性，水淬渣的利用途径之一为建材原料，磁选后产生的选铁尾泥的利用途径也是作为建材原料，因此为保证所制得的建筑材料安全性与环保性，经《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 5085.7 ）鉴别属于危险废物的水淬渣不适用于本标准。

2、术语与定义

本文件中定义了回转窑水淬渣、低铁水淬渣、中铁水淬渣、高铁水淬渣及选铁尾泥5个术语，以更好的理解标准，避免标准内容的混淆。

3、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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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回转窑水淬渣利用技术工艺流程
经过调研走访湖南省内氧化锌回转窑企业，发现部分企业对水淬渣外售至建材企业作为环保砖或水泥的原料，并未对其中的铁加以回收利用。

为加强水淬渣的回收利用价值，根据水淬渣铁含量将水淬渣进行分类，以规范省内回转窑水淬渣利用技术。工艺流程如图1 所示，其中低铁水淬渣外售至建材企业用于制备水泥、环保砖；中铁水淬渣经过破碎、球磨、分级、粗磁选、精磁选得到铁精粉和选铁尾泥，选铁尾泥用于水泥及环保砖制备。由于钢铁尘泥的含铁量较高，因此一般可用氧化锌回转窑产生高铁水淬渣，高铁水淬渣返回烧结系统配料烧结或高炉系统。
4、一般要求

本条内容规定了水淬渣中不应混有未经充分淬冷的熔融渣，以防高温对安全管理带来危害。还规定了选铁流程应在标准化厂房内进行，采用高效节能工艺技术及装备。由于选铁流程中球磨和磁选工序有干式和湿式之分，其余工序也涉及到干法、湿法，因此统一做出规定，采用干法工艺应配有粉尘收集设施，收集废气进入除尘系统；采用湿法工艺应对废水进行收集，处理后循环使用，循循环水中铊污染浓度应符合DB/43 968的规定。

水淬渣处理要求

本条内容分别规定了低铁水淬渣、中铁水淬渣及高铁水淬渣的处理要求。

5.1 低铁水淬渣处理要求

目前省内回转窑企业产生的低铁水淬渣和选铁尾泥一般外售至建材企业制砖和水泥，因此作出用于制备环保砖、水泥的低铁水淬渣及选铁尾泥应分别符合GB/T5101、GB 175的规定。

5.2 中铁水淬渣

中铁水淬渣可用于选铁工艺，提高水淬渣的回收利用价值。选铁流程可分为破碎、球磨、分级和磁选，分别对其作出要求以规范选铁流程。

5.2.1 破碎要求

本条内容对中铁水淬渣选铁工序中的破碎提出要求，以规范破碎过程。经走访省内多家企业调研，发现水淬渣粒径一般在0.5mm~10 mm，根据配套选铁厂的氧化锌回转窑厂的生产实践经验，为满足后续加工所需的进料粒度，大于2.5 mm需进行破碎。破碎机包括但破碎机包括但不限于颚式破碎机、锤式破碎机、液压圆锥破碎机等，破碎机破碎机出口应设置筛分机，粒径大于2.5 mm需返破碎。

5.2.2 球磨要求
本条内容对中铁水淬渣选铁工序中的球磨提出要求，以规范球磨过程。由水淬渣的工艺矿物学研究可知，铁的嵌布粒度较细，通过球磨可以达到解离的目的，为后续分级和磁选作业提供有利条件。球磨效果与大小球数量比、球磨时间、球磨转速和料球质量比及球磨原料的性质等诸多因素相关，且湿法球磨效果还与调浆浓度有关。由于回转窑水淬渣的原料存在很大差异性，因此不针对球磨效果做出要求，各企业应根据本企业水淬渣原料性质开展相关研究，确定达到较佳效果的各因素参数，减少生产成本。

根据调研相关文献及省内配套选铁厂的氧化锌回转窑厂企业，通常水淬渣球磨粒径＜200目的占60%以上，铁、碳及其余元素已初步解离，满足后续工序要求，但水淬渣球磨粒径满足＜200目的占90%以上，解离效果更佳。因此为保证铁解离彻底，提高水淬渣中铁的回收率和铁精粉产品质量，建议中铁水淬渣球磨粒径满足＜200目的占90%以上。若一级球磨无法达到粒径要求，可加入二级球磨。各企业可根据自己产品需求进行调整。

5.2.3 分级要求

本条内容对中铁水淬渣选铁工序中的分级提出要求，以规范分级过程。由于水淬渣是经过回转窑焙烧的产物，水淬渣中铁分布通常是均匀的，因此在球磨前分级意义不大。根据省内回转窑水淬渣成分分析，其中铁、碳元素含量较高极具回收价值。由于铁的密度为7.8 g/cm3，碳的密度为1.8 g/cm3，基于密度差异的重力分级技术可以达到分离铁和碳的目的。尽管分级设备很多，但螺旋分级机和高频筛均是成熟可靠的分级设备，且对粒径较小的物质分级效果较好，因此推荐在分级工序中使用。

根据省内配套选铁厂的氧化锌回转窑厂的生产实践经验，分级的调浆浓度在15-25%之间，分级效果较好。由于球磨工序有湿法和干法两种，选择干法球磨的企业球磨粉料分级前需加水调浆，制备矿浆浓度为15-25%；选择湿法球磨的企业需对矿浆先进行烘干再将矿浆浓度调至15-25%。因此，本条内容规定了干法球磨粉料分级前需加水调浆，制备矿浆浓度为15-25%；湿法球磨分级前应先烘干再将矿浆浓度调至15-25%。

5.2.4 磁选要求

本条内容对中铁水淬渣选铁工序中的磁选提出要求，以规范磁选过程。磁选是在磁选设备的磁场中进行，水淬渣给入磁选设备的分选空间后，受到磁力和机械力(包括重力、离心力水流动力)的作用。磁性不同的矿粒受到不同的磁力作用，沿着不同的路径运动，由于矿粒的运动路径不同，所以分别接取时就可得到磁性产品和非磁性产品，进入磁性产品中的磁性矿粒的运动路径由作用在这些矿粒上的磁力和所有机械力合力的比值来决定。进入非磁性产品中的非磁性矿粒的运动路径由作用在它们上面的机械力的合力来决定。因此，为了保证把被选分的矿石中的磁性矿粒和非磁性矿粒分开，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F1磁＞∑F机＞F2磁
式中：F1磁——作用在磁性矿粒的磁力;

F2磁——作用非磁性矿粒的磁力;

∑F机——与磁力方向相反的所有机械的合力。

这一公式不仅说明了不同磁性的矿粒分离条件，同时也说明了磁选的实质，即磁选是利用磁力和机械力对不同磁性矿粒的不同作用而实现的。所以，F1磁>∑F机保证了磁性矿粒被吸到磁极上，得到合格精粉。而磁力的大小取决于磁感应强度，因此给磁选机设置合适的磁感应强度是选铁的关键。通过文献调研和多次中试研究，磁感应强度为0.2-0.5 T时，利用水淬渣回收的铁精粉品位较高可以达到市场要求，因此规定了一次磁选磁感应强度应为 0.2-0.5 T。但由于不同回转窑企业产生的中铁水淬渣中磁性物质的含量不同，为保障铁精粉的品位和回收率，不对磁选次数做出要求。对一次磁选铁精粉品位无法达到市场铁精粉要求或回收率较低，可在一次磁选的基础上进行二次磁扫选，也可增加其他工序达到目的。
5.3 高铁水淬渣
高铁水淬渣可在钢铁企业内直接返回烧结系统混料烧结，由于高铁水淬渣是作为铁矿石返烧结配料的，因此应至少满足《铁矿石产品等级的划分》（GB/T 32545）中五级粉矿的规定，即总铁含量＞48%。
产品要求

本条内容以氧化锌回转窑水淬渣为原料生产的产品做出技术要求。《通用硅酸盐水泥》GB 175规定了通用硅酸盐水泥的定义与分类、组分与材料、强度等级、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包装、标志、运输与贮存等，适用于通用硅酸盐水泥。GB 175将通用硅酸盐水泥按混合材料的品种和掺量分为硅酸盐水泥、普通硅酸盐水泥、矿渣硅酸盐水泥、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粉煤灰硅酸盐水泥和复合硅酸盐水泥。水淬渣属于矿渣的一种，因此本条内容规定了以水淬渣为原料的水泥产品应满足GB 175的规定。水淬渣经过选铁工序磁选后的产品为铁精粉和选铁尾泥，由于目前市场交易的铁精粉品位基本在62%以上，为满足市场需求，对铁精粉品位作出铁精粉品位应满足总铁含量＞62%的要求。选铁尾泥由于不同中铁水淬渣中磁性物质含量的不同，磁选后尾泥的含铁量差异也较大，因此不对尾泥含铁量做出规定。

环境保护要求

本条内容对回转窑水淬渣利用技术涉及的环境保护做出要求。包括车间清洗废水集中收集处理，鼓励使用中水，达到GB/T 19923标准后循环使用；生产废水应进行收集处理，建议处理后循环使用，循环水中铊污染浓度应满足DB/43 968，若生产废水需外排，排放废水应符合GB 8978和DB/43 968的规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应执行GB 18599。

三、本标准技术经济分析

本标准根据湖南省贫铁现状及用铁需求，依据水淬渣中铁含量将水淬渣进行分类，按低、中、高铁水淬渣分别进行不同利用技术途径，符合实现水淬渣规范化利用和提高水淬渣资源利用价值的目的，可有效提高水淬渣资源化利用率，减少水淬渣生产企业固体废物处置资金投入并实现水淬渣的高值化利用，一定程度上缓解本省钢铁企业的进口铁矿石需求，降低钢铁企业的生产成本。本标准的制定为企业带来良好经济效益的同时减少了环境风险，创造了一定的环境效益。

四、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

不涉及。

五、标准内容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编制及讨论过程中，没有出现重大意见分歧。

六、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2015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环境保护法》第四章第四十条规定：“企业应当优先使用清洁能源，采用资源利用率高、污染物排放量少的工艺、设备以及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和污染物无害化处理技术，减少污染物的产生”。2020年9月1日起新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第四十条规定：“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根据经济、技术条件对工业固体废物加以利用”。2019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进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产业集聚发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明确提出“以尾矿、煤矸石、粉煤灰、冶金渣、化工渣、工业废弃料、农林废弃物及其他类大宗工业固体废弃物为重点，到2020年，建设50个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基地、50个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基地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达到75%以上，形成多途径、高附加值的综合利用发展新格局”。2021年发改委发布《关于“十四五”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要求“要大力推进大宗工业固废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置，强化全链条治理，着力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推动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实现新发展。”

本标准中所涉及水淬渣为氧化锌回转窑企业所产生的工业废渣，依据其成分使其成为建筑材料原料或达到铁矿石标准的产物，实现了多途径、高附加值的综合利用目标，积极贯彻了新环保法相关要求，符合国家的政策导向，兼具经济性和环保性。

本标准的制定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及强制性标准是符合的。

七、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1、组织措施

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实施，建议湖南省有关政府部门组织宣贯，组织相关氧化锌回转窑企业及水淬渣利用企业学习，加强氧化锌回转窑水淬渣的二次利用，确保标准的实施。

2、技术措施

1、首先应在实施前保证文本的充足供应，让每个使用者都能及时得到文本。这是保证新规范贯彻实施的基础。

2、发布后、实施前应将信息在媒体上广为宣传，必要时组织宣贯。

3、针对实施过程中所发现的问题应及时反馈给起草部门，以利于标准的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八、资料性附录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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